CCER销售询价函
各报价单位：
根据相关协议，我司独家负责销售推介，包括线上及线下。现以询价方式开展适用于全国碳市场履约抵销使用的CCER现货的销售洽商工作。相关情况如下：
1、 CCER类型
1、2011年1月1日-2012年12月31日产生，属于（一类）CCER；
2、非来自减排氢氟碳化物(HFCs)、全氟化碳(PFCs)、氧化亚氮(N2O)、六氟化硫(SF6)气体的项目及水电项目的减排量；
3、非来自碳交易试点地区行政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固定设施的减排量；
2、 拟交易数量
总计约150万吨，单个机构最低报价量为100,000吨；
3、 交割时间
拟于2023年8月31日前，具体时间各方商定。
4、 成交方式
采取协议转让交易方式，协议版本参考北京绿色交易所发布的标准模板。可于北京或上海环境交易所交易。
5、 报价截止时间
2023年8月10日18:00前。
6、 报价函发送方式
请报价单位将报价函（见附件，需加盖公章）扫描件以邮件形式发送至mzm@peacecarbon.com。我方将根据报价及付款方式择优选取意向名单开展后续洽商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和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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